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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業務組 醫療費用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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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健保雲端藥歷系統

 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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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置以病人為中心之健保用藥
資訊系統

提供醫院及時查詢及醫師處方
參考

避免病人重複用藥，提升用藥
安全及品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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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方來源

•本院門診

•本院住院

•他院門診

•他院住院

•藥局

藥理

•藥理分類名稱
(ATC5)

•成份名稱

•藥品代碼

•藥品名稱

就醫

•就醫日期
(住院用藥起日)

•慢連箋領藥日
(住院用藥迄日)

•藥品用量

•給藥日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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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該病患無任何藥歷
資料時，則顯示
「查無資料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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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可依篩選條件查詢
2.可選「ATC5名稱」、
「藥品名稱」、
「就醫區間」、
「餘藥」等下拉式選單
3.與「保險對象特定醫

療資訊查詢作業」畫面
整合

 罹患多重疾病病人

 大於75歲中高齡就醫者

 三高病人處方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者

 健保IC卡上有過敏紀錄或高就診次數警示之病人

 院內病歷有藥物不良反應紀錄之病人

 醫師依經驗判斷應查詢之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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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書效期：6個月內

病人：提供用藥紀錄資訊同意書(參考範例)

醫事服務機構：用藥紀錄資訊檔使用同意書(參考範例)

 VPN上傳欄位
院所代碼(HOSP_ID)

就醫日期/約診日期/調劑日期(FUNC_DATE)

病人身分證號(ID)

同意書簽署日期

同意書有效期限

7

8

1. 醫院申請人數及查詢回應時間統計

2. 藥歷查詢使用醫事人員統計

3. 醫院查詢藥歷後未申報人次統計

4. 查詢藥歷病人數比率(住診)

5. 查詢藥歷病人數比率(門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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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權限申請

申請表

 健保讀卡機電子憑證元件安裝升級

 下載使用手冊

健保資訊網服務系統(VPN)→下載專區下載

網址：https://10.253.253.243/iwpe0000/IWPE0100S01.asp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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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告日期：103年7月14日

 目的：為鼓勵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提升網路頻寬，以利即時、迅
速查詢病患於不同醫事機構間之醫療資訊，供處方參考，以確
保保險對象就醫安全以及提升醫療服務審查效率。

 適用對象及其條件：

◦ 103年下半年視實施狀況，診所或藥局如有意願，由保險人
分區業務組個案同意後辦理。

◦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依特約層級別申請裝設所需速率頻寬(
基層診所企業型光纖2M、藥局企業型光纖1M）以上之網路。

 路徑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：首頁 > 公告

 網址：
http://www.nhi.gov.tw/information/BBS_Detail.aspx?menu=9&menu_id=545&bulletin_id=
2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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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付方式：
◦ 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辦時間各自核計適用之季別指標達成率，按季結
算應支付之權重金額後，按年支付。其計算公式如下︰依特約醫事服務
機構提供季繳交網路頻寬之月租費證明書據（繳款人需為該特約醫事服
務機構含機構代號）金額×指標達成率項次之支付權重。

 支付上限︰依保險人與中華電信公司合約折扣率計算之頻寬月
租費為上限︰
◦ 基層診所企業型光纖2M月租費7,436元。

◦ 藥局企業型光纖1M月租費5,676元。

 各參加醫事服務機構已達本方案規定申請裝設所需速率之頻寬
而未達本方案支付月租費之上限者，以其支付中華電信之費用
及目標值達成情形核實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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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名稱 指標達成率 評核方式 支付
權重

1.門診病
人健保雲
端藥歷系
統查詢率

第一季＞5％
第二季＞10％
第三季＞15％
第四季＞20％

1.檔案分析，分子除以分母後之商數，取至小
數點後第二位(四捨五入)

2.分子：門診病人（藥局申報調劑病人）查詢
健保雲端藥歷系統人數

分母：門診病人數（藥局申報調劑病人）
註：分子及分母之人數以各季中同一家院所、
同一個身分證號歸戶後計算一筆。

50%

2.特定醫
療資訊查
詢關懷名
單網頁開
啟率

>90%

1.檔案分析，分子除以分母後之商數，取至小
數點後第二位(四捨五入)

2.分子：關懷名單病患網頁被開啟病人次數
分母：關懷名單就醫人次數

(排除因系統異常等不可歸責於院所之原因者)

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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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標
名稱

指標
達成率 評核方式 支付

權重

3.門診
抽審案
件數位
審查

完成保險
人分區業
務組認可
之試傳作
業後，並
正式單軌
運作者

保險人分區業務組依下列方式評核：
1. 經認可之試傳作業後並正式單軌運作條件如下：

門診醫療費用抽審案件之病歷資料，以符合紙
本替代方案規定之數位化方式以數位全面單軌
送審。

2. 經保險人分區業務組認可之試傳作業後，除特
殊狀況已向業務組報備外，皆需以病歷電子檔
送審。

50%

4. 健保
卡登錄
處方及
上傳作
業正確
率

≧90%

1.健保卡登錄處方正確率：
分子：上傳處方簽章正確之醫令筆數
分母：健保卡上傳總醫令筆數

2.符合健保卡上傳作業實施標準：
（1）健保卡登錄後24小時內上傳之件數比率
(2)健保卡上傳件數/申報件數之比率
(3)上傳與申報資料比對「醫事人員ID、醫療費

用、部分負擔、醫令、主診斷（藥局及交付
機構除外）」每項上傳比率

5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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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保雲端藥歷系統窗口

陳小姐 2348-6457 B110823@nhi.gov.tw FAX:2348-6448

楊小姐 2348-6405 B110874@nhi.gov.tw FAX:2382-0874

鼓勵醫療院所即時查詢病患就醫資訊方案窗口

溫小姐 2348-6451 B110222@nhi.gov.tw FAX:2348-6448

臺北業務組 醫療費用二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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